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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起6地放宽
公积金提取
扩大使用范围 缩短提取频率

长期以来，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是和
买房直接挂钩的，不买房就不能在退休
之前享用这笔钱，从受益角度讲，这让大
多数缴存者实际上成为这项制度的“局
外人”。公积金“提取难”被民众所诟病，
因而降低公积金提取门槛渐成共识。

记者梳理后发现，从 7月 1日起，北
京、上海、武汉、宜宾、中山、曲靖等全国

至少 6 地开始实施放宽公积金提取新
政。在过去的半年里，山东、广西、安徽、
广东、天津等十余个省份也修改了相关
规定，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公积金提取标
准。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改革的核心
是政府的“还权赋能”——把产权、支配
权、所有权交给公积金所有人，赋予公积

金能够买房、租房以及支付因住房产生
的所有消费的职能，扩大公积金使用范
围，不让它闲置在银行里。

专家建议，目前各地公积金制度不
统一，国家应该对各地的施行情况进行
总结完善，把各地分散的政策上升为一
种具有普适性、全国性的制度，让民众都
可以从制度中受益。

实施
公积金提取 6地已放宽

记者统计发现，至少有6地在7月1
日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新规定，无一例
外的是，各地方新规都不同程度地放宽
了公积金提取标准。

从 7 月 1 日起，武汉公积金提取规
定向低收入者倾斜，缴存职工若从未使
用过公积金贷款，且个人月收入在1900
元以下，可不限定用途提取公积金账户
内资金，提取次数原则上一年一次，可
提取账户内全部或部分余额。

据介绍，月收入1900元以下在武汉
属于较低收入，每月缴存额最多228元，
一年累计下来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
资。此前，除住房用途外，武汉缴存职
工在退休、离职、大病等11种情况下，才
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在武汉生活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叶青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该政策“点
赞”，他认为，政策让最需要钱的低收入
人群可以灵活地支取公积金。在他看

来，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完善要灵
活，而不是“铁板一块，一刀切”。

但事实上，在武汉新政之下,受惠群
体有限。武汉公积金中心此前曾介绍，

“月收入1900元以下这部分群体占比并
不高，即便对其放开公积金提取，也不
会对公积金总盘子有太大影响。”

除武汉之外，北京、上海、广东中
山、云南曲靖、四川宜宾等5个城市也从
7月1日开始实施新规定。

争议
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无法使用公积金

公积金制度自 1991年在上海建立
至今，日渐走入“瓶颈期”。1999年，国
务院颁布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并在2002年进行第一次修订。然而，就
在今年2月份，住建部再次将《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列为今年工作任务
重点，此前，该项工作已连续两年未按
计划完成，也从侧面反映了公积金改革
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条例修订缓慢是因为要均衡各种
利益关系。比如部分公务员改善住房

的需求不高，但是他们得到的住房公积
金补贴又比较多，当然不同意改变现行
的规定。但是如果要进一步扩大覆盖
面，又要面临企业负担增加，国家财政
负担增加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
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说。

其中最受争议的是，部分收入较低
的缴存职工，因为买不起房而享受不到
公积金的优惠，且较长时间内都无法使
用公积金。对于收入相对较高者，依靠
公积金的低息优惠购房，还可以提取用

于装修，这就造成了“劫贫济富”。
另一方面，大量的结余资金“沉睡”

在账户里，利用率不高，升值率低，而个
人账户存款利息抵不过物价上涨，间接
造成公积金“躺着”贬值。

据测算，截至 2014 年 3 月，全国住
房公积金结余资金9498亿元，以普通存
款形式存放在银行。而过去10年，全国
公积金缴存职工个人账户加权平均存
款利息仅1.89%，比同期平均CPI低1.07
个百分点。

前兆
此前已有多省调整规定

为突破目前的公积金困境，各地手
段各不相同。记者统计发现，7月 1日
起多地集中实施的公积金新规其实早
有“爆发”前兆——年初至今，山东、安
徽、广东、广西等多省都突破现有条例
规定，允许公积金用来看病或支付房

租、物业费等。
“各地纷纷出台公积金新政是值得

肯定的，从目前来看，是公积金政策迄
今最大规模的一次放开和公开。”叶青
直言。

长期从事住房公积金政策研究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汪利娜直言，
从现在各地的情况来看，放开公积金提
取势在必行，“解决公积金存在的问题，
应该让百姓享受到应有的支配权，所以
这一块应该放开。”

7月1日起各地实施的
公积金提取政策

北京
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购房人在提取公积金

时，不再需要提交购房合同、贷款合同等材料，
提取周期缩短为3个月一次，提取限额为本人和
单位缴存公积金3个月的总和

武汉
月收入在1900元以下且从未使用过公积金

贷款的职工，可定期提取

上海
今年进一步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物

业费政策，提高提取额度，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
职工的自住住房消费；研究简化退休、购房等提
取公积金的手续和流程

宜宾
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可提取公

积金

曲靖
双方缴存公积金的家庭单笔贷款最高额度

由50万元提至70万元，单方缴存家庭由25万元
提至35万元

中山
缴存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患重大疾病可

提取公积金；个人自付和自费的医疗费超过2万
元，可每年在该社保年度内提取一次公积金，提
取额不超过其个人自付和自费的医疗费用

■专家观点

政府需“还权赋能”
汪利娜接受记者采访时分

析认为，各地纷纷放宽公积金
提取标准是一件好事，政府应

该赋予公积金更多消费职能。
汪利娜说，公积金最初设

立是服务于住房制度改革的大
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鼓
励“住宅市场化”，当时的住房

政策是“只售不租”，公积金的
使用范围仅限于购房。但现在
国家主张“先租后买，合理驱
动”的住房消费观，那么公积金
也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
整。

“尤其是对于刚参加工作
的80后、90后群体而言，他们

的收入不高，资产积累有限，自
然买不起住房，因而提取公积

金支付房租是很有必要的。”汪
利娜说。

汪利娜认为，政府还需“还
权赋能”，即把产权、支配权、所
有权交给资金所有人，“赋能”

就是赋予公积金能够买房、租
房以及支付因住房产生的所有

消费的职能，扩大公积金使用
范围，而不是让它闲置在银行
里。在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大背

景下，政府有必要赋予缴存人
使用权等更多权利，其次应赋
予公积金更多的功能。

长期从事住房公积金问题
研究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
学院张东教授认为，针对目前

公积金存在的问题，放宽提取
条件只是“治标不治本”。

当前，住房公积金最大的
问题是管理条例滞后，运作模
式封闭，导致有的地方公积金
紧张，有的地方富余“浪费”。

“公积金细则”的修改已提出近
10年，但仍未有实质性进展。

叶青教授则建议，目前各

地公积金制度不统一，国家应

该对各地的施行情况进行总结
完善，把分散的政策上升为具
有普适性的、全国性的制度，让
民众都可以从中受益。

“未来中央在制定相关规
定的时候，会借鉴各地的成功
办法。”汪利娜说。

（据新华社）


